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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办法》政策

解读 

   

    2022 年 9月 7 日，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修订出台《吉林省建设工

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办法》（吉建规〔2022〕1 号）。按照政府信息公开

要求，现对该文件解读如下。 

  一、修订的背景 

  2020 年 8月 5 日，根据《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

建部令第 51 号），结合我省工程实际，我厅制定并印发了《吉林省建设工程消

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吉建办〔2020〕
86号），切实规范了我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实施至今已两年。

按照《吉林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办法》（省政府令第 240 号）要求，《暂行办

法》的有效期是两年，到期需要重新修订。2021 年 6 月 30日，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的通知》（建办

科〔2021〕31号），明确提出了“不得随意取消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

手续”的要求，《暂行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项规定与此要求不符，需要

进行修订。同时，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已对网上使用表格和文书进

行了优化，与《暂行办法》附录已有区别，因此也有必要进行修订。 

  二、修订的过程 

  为进一步加强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管理，根据《吉林省规范

性文件制定办法》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

查验收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我厅启动对《暂行办法》的修订工作。结合当前

实际情况，我厅组织起草了《吉林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办法（修

订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统一了特殊建设工程和其他建设工程竣

工验收报告的名称和格式，删除与住建部规定不符的条款，将办理建设工程消

防设计审验、备案抽查需要的表格和文书式样与“吉林省施工图数字化联合审

查系统”和“吉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平台进行了统一。按照省司

法厅的要求，《管理办法》公开征求了社会公众、省消防救援总队、各市

（州）县（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意见，采纳了合理意见。召开了社会

风险评估工作会议，根据风险评估意见对文件进一步修改完善。通过了合法性



审查，形成送审稿。2022 年 9 月 6日报请我厅第 6次厅长办公会集体讨论通

过，公开发布。 

  三、政策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分六章，三十七条： 

  “第一章 总则”主要明确了消防审验依据、范围、工作平台和省、市、县

三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职责。 

  “第二章 有关单位的责任”主要明确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技术服

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各自承担的责任。 

  “第三章 特殊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查与验收”主要明确了特殊建设工程

的范围、申报材料和办理流程，需要专家评审的情形和流程。 

  “第四章 其他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备案与抽查”主要明确了其他建设工
程需要办理备案抽查的范围、申报材料、抽查比例和办理流程。。 

  “第五章 监督管理”主要明确了责任追究和诚信监管的情形。 

  “第六章 附则”主要补充了适用的情形，明确实施时间。 

  四、政策的亮点 

  （一）统一竣工验收报告格式。正文中所有的“特殊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

告”修改为“建设工程消防竣工验收报告”，将特殊建设工程申报要件与其他

建设工程验收备案申报要件的格式进行统一。 

  （二）明确备案抽查范围。将第二十六条第（三）项“其他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下或投资额 30 万元以下的建设工程”修改为“其他不适用本办法

的建设工程”，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证规范性文件的完整性。 

  （三）调整表格文书样式。《管理办法》附录涉及的表格、文书样式按照

“吉林省施工图数字化联合审查系统”和“吉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

统”平台样式进行了调整，确保线上线下格式一致。 

   

    附：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流程图 


